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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磋商邀请
青铜峡市公安局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项目采购
竞争性磋商公告
公告概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TCXD(NX)-ZC21006
项目名称：青铜峡市公安局人体损伤鉴定
专家辅助系统项目采购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550000.00
最高限价（如有）：550000.00  
采购需求：
	序号
	设备名称
	采购
数量
	计量
单位
	采购预算
（万元）

	1
	法庭科学法医智能曲面立体测算鉴定系统
	1
	套
	55

	2
	法医影像采集系统
	1
	台
	

	3
	灰阶显示器
	1
	台
	

	4
	高清数字耳镜
	1
	台
	

	5
	肢体检测仪装置
	1
	台
	

	6
	损伤鉴定系统工作站
	1
	台
	

	7
	文字字符处理仪
	1
	台
	

	8
	操作台
	1
	台
	

	9
	数字倾角水平尺、水平仪倾角尺电子数显水平仪
	1
	台
	

	10
	人体损伤鉴定照相机
	1
	台
	

	11
	人体损伤鉴定摄像机
	21
	台
	


详见招标文件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20日内交货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财库〔2020〕46 号《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及宁财规发（2021）2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2）财库〔2014〕68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3）财库〔2017〕141 号《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4）财库〔2019〕18 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的通知》； 
（5）财库〔2019〕19 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营业执照副本三证合一（供应商须提供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人参加的供应商还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3）投标人需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内信用记录；
（4）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1年10月14日至2021年10月21日（磋商文件的发售期限自开始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4: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地点：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并于2021年10月14日至2021年10月21日，每天上午0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及上述资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至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报名登记。在网站下载招标文件而未进行报名登记的，其投标不予接受。 方式：现场办理。 报名资料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资格审查由采购人代表在开标现场进行，投标单位的资格条件不符参与投标造成的损失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售价：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6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从磋商文件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10日） 
地点：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五、开启：
时间：2021年10月26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无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址：青铜峡市宁朔路与汉坝东街交叉口西南角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联系方式：0953-656601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bookmark: _Toc28359010][bookmark: _Toc28359087]名称：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联系方式：0951-7686061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立君、盛  皓
电话：0953-6566012、0951-7686061　　                
          代理机构：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本表是本采购项目的具体资料，是对供应商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应以本表为准。
	序号
	内容

	1
	项目名称：青铜峡市公安局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项目采购
采购需求：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详见招标文件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2
	采购人：青铜峡市公安局
地  址：青铜峡市宁朔路与汉坝东街交叉口西南角
电  话：0953-6566012

	3
	采购代理机构：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业务联系人：盛  皓 电话：0951-7686061 传真：0951-7686061

	4
	合格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供应商开标现场资格审查时须提供的证明（电子投标文件需与加盖公章后的纸质投标文件扫描件，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需一致）文件要求如下，如未提供资格审查不予通过，投标将被拒绝，按无效投标处理，将不再参加项目详细评审。
1）营业执照副本三证合一（供应商须提供复印件并加盖鲜章）；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非法人参加的供应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书（按招标文件 
给定的格式填写）； 
5）投标人需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投标截止时间 10 日内信用记录。【以开标当天代理机构现场查询结果为准】； 
6）投标保证金交款凭证。 

	5
	合格供应商的其他资格要求：（如无其他资格要求，不填写）

	6
	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否 

	7
	是否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否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需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小型、微型企业应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对报价给予 8% 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8
	是否允许联合体投标：  否  

	9
	联合体的其他资格要求：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10
	项目预算金额：550000.00元；最高限价：550000.00元

	11
	保证金：9000.00元
缴纳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前，以开标时间实际到账为准。
保证金缴纳方式：电汇、转账等非现金形式缴纳
账户名称：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银川尚景支行
账    号：64050112230000000342
保证金缴纳形式：
①转账形式 ：将汇款凭证的扫描件放入响应文件中相应位置。应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到磋商文件指定的投标保证金账户。以平台出具的投标保证金到账证明作为投标人是否按磋商文件规定递交投标保证金的依据 。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上账号应与投标保证金转账回单上账号一致，否则视为未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②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保单）形式：将扫描件放入响应文件中相应位置。投标保证保险（保单）的保险条款应当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或备案。投标保证保险（保单）能够通过互联网且无需任何授权即可在相应保险公司的官方网站验证真伪，并在保函上写明网址，否则视为未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③银行保函形式：将扫描件放入响应文件中相应位置。银行保函能够通过互联网且无需任何授权即可在相应银行的官方网站验证真伪，并在保函上写明网址，否则视为未按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3、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与磋商有效期一致。 
4、如采用保险（保单）、银行保函、担保保函等形式提交，其原件应在开标现场同资格审查资料一同递交至招标代理公司。 
注：保证金缴纳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单独密封现场同资格审查资料一起递交。

	12
	是否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 否 
组织现场考察或者召开答疑会相关要求： 
□                    
□将在招标文件提供期限截止后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

	13
	是否需要提供样品： 否 

	14
	磋商有效期：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　60　自然日（日历日）

	15
	响应文件（电子/纸质）提交截止时间：2021年10月26日09点30分
响应文件提交地点：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16
	磋商时间：2021年10月26日09点30分
磋商地点：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17
	信用查询时间:投标文件中附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前 10 日内信用查询记录，具体以招标代理机构在开标现场的查询记录为准，查询时间为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两个小时。

	18
	核心产品：无  

	19
	推荐成交候选人的数量：　3　

	20
	采购人是否委托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是  

	21
	是否提交履约保证金：  否  
履约保证金金额：合同总价的    （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
提交履约保证金的时间：签订合同后     自然（日历）日
履约保证金提交方式：　　 　　　　

	22
	是否收取招标代理费：  是   
是否由中标供应商缴纳招标代理费：  是   
招标代理费：按照国家计委颁布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
价格[2002]1980号）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颁布的《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
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
的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收取形式：转账至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账户
收取时间：领取中标通知书前

	23
	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合同线上信用融资管理规定办理融资业务的范围： 是 

	24
	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次数及形式：
☑一次性提出
□多次提出
质疑供应商应在法定质疑期内通过“第三章投标人须知”“（八）质疑和投诉”的规定提出质疑。

	25
	其他政府采购政策：
1.所投产品进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有效期内）的，其评标价=投标报价*（1-2%）（提供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投标人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评标价计算规则： 
2.1 本文件所称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2.2 本文件所称福利性企业指按照《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认定的福利企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提供 141 号文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2.3 评标价的计算：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监狱企业，其评标价=投标报价*（1-8%）残疾人福利性，其评标价=投标报价*（1-10%）

	26
	投标文件正本份数： 壹 份       副本份数： 贰 份    
除上述文件外，还须密封递交电子“响应文件”(U 盘)除包含响应文件全部内容（PDF 格式）外还应包含分项报价表(可复制粘贴格式),其内容须与纸质版一致。

	适用于本投标人须知的额外增加的变动：

	1
	进口产品制造商授权等是否作为资格要求：  否  （是、否）

	2
	根据本项目特点，投标人应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无 

	3
	投标人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无 

	4
	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 3 人，其中 
评审专家 3 人，采购人不委派评委。 

	5
	投标文件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1）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2）投标有效期不足的； 
3）未提交投标保证金或金额不足的； 
4）缺少证明投标人资格文件的； 
5）缺少技术应答及响应的； 
6）存在其它重大偏离，如在技术应答等方面存在的偏差不能被买方接受的 
7）投标文件的主要格式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8）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有效签字和盖章的；或由授权代表签字的，但未随投标文件一起提交有效的“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的；
9）投标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10）投标人在同一份投标文件中，对同一招标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的，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的除外； 
11）提供虚假证明，开具虚假资质，出现虚假应答的。 





[bookmark: _Toc520356143][bookmark: _Toc216582805][bookmark: _Toc515647757][bookmark: _Toc21015][bookmark: _Toc2582263][bookmark: _Toc21215][bookmark: _Toc532473449]第三章 供应商须知
（一）总则
[bookmark: _Toc532473450][bookmark: _Toc32623][bookmark: _Toc515647758][bookmark: _Toc520356144][bookmark: _Toc2582264][bookmark: _Toc32189]1.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磋商供应商
1.1 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1.2 采购代理机构：是指集中采购机构或从事采购代理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1.3 磋商供应商：是指响应磋商文件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潜在磋商供应商：以磋商文件规定的方式获取本项目磋商文件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1.4 供应商及其响应的货物须满足以下条件：
1.4.1 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关于供应商条件的规定。
1.4.2 以磋商文件规定的方式获得了本项目的磋商文件。
1.4.3 符合本项目合格供应商的其他资格要求
1.4.4 若本项目允许采购进口产品，供应商应保证所投产品可履行合法报通关手续进入中国关境内。若本项目不允许采购进口产品，如供应商所投产品为进口产品，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4.5 若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如供应商所投产品为非中小企业制造，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5   如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对联合体规定如下：
1.5.1 两个及以上供应商可以组成一个响应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投标。
1.5.2 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本须知1.4.1的规定。
1.5.3 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对投标人的特殊要求，联合体中至少应当有一方符合相关规定。
1.5.4 联合体各方应签订共同响应协议，明确约定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并将共同响应协议作为响应文件的内容提交。
1.5.5 大中型企业、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的，共同响应协议中应写明小型、微型企业的协议合同金额占到共同响应协议投标总金额的比例。
1.5.6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响应，否则相关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与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响应的，其相关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7 为本项目提供过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上述服务以外的其他采购活动。否则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8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避：
1.8.1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1.8.2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1.8.3 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1.8.4 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1.8.5 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1.8.6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
[bookmark: _Toc5286][bookmark: _Toc532473451][bookmark: _Toc2582265][bookmark: _Toc515647759][bookmark: _Toc12139]2.资金来源
   本项目的采购人已获得足以支付本次磋商后所签订的合同项下的资金。
[bookmark: _Toc515647760][bookmark: _Toc2582266][bookmark: _Toc15936][bookmark: _Toc532473452][bookmark: _Toc20526][bookmark: _Toc520356145]3.投标费用
不论结果如何，供应商应承担所有与磋商有关的费用。
[bookmark: _Toc515647762][bookmark: _Toc21566][bookmark: _Toc4365][bookmark: _Toc216582806][bookmark: _Toc520356146][bookmark: _Toc2582268][bookmark: _Toc532473454]（二）磋商文件
[bookmark: _Toc14084][bookmark: _Toc520356147][bookmark: _Toc2582269][bookmark: _Toc25743][bookmark: _Toc532473455][bookmark: _Toc515647763]4.磋商文件构成
4.1 磋商邀请
4.2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4.3 供应商须知
4.4 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4.5 政府采购合同范本
4.6 响应文件格式
[bookmark: _Toc520356148][bookmark: _Toc515904805][bookmark: _Toc9232][bookmark: _Toc26044][bookmark: _Toc532473456][bookmark: _Toc2582270]5.磋商文件的澄清与修改
5.1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等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澄清公告。
5.2 磋商文件中有不一致的，有澄清的部分以最终的澄清更正内容为准；未澄清的，以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为准；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不涉及的内容，以编排在后的最后描述为准。
5.3 供应商应及时关注本项目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的澄清公告或修改内容并自行下载，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bookmark: _Toc14569][bookmark: _Toc532473457][bookmark: _Toc2582271][bookmark: _Toc25635]6.响应截止时间的顺延
6.1 为使供应商有足够的时间对磋商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部分进行研究而准备或因其他原因，采购人将依法决定是否顺延响应截止时间。顺延变更公告应当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
6.2 供应商应及时关注本项目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的变更公告，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再另行通知。
7.其他事项
7.1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磋商文件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技术规范等。如供应商没有按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响应文件没有对磋商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7.2 原则上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要求投供应商提供样品。除仅凭书面方式不能准确描述采购需求，或者需要对样品进行主观判断以确认是否满足采购需求等特殊情况除外。如需提供样品，对样品相关要求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516367020][bookmark: _Toc532473458][bookmark: _Toc515647766][bookmark: _Toc216582807][bookmark: _Toc520356150][bookmark: _Toc2582272][bookmark: _Toc7636][bookmark: _Toc30808]（三）响应文件的编制
[bookmark: _Toc2582273][bookmark: _Toc3553][bookmark: _Toc532473459][bookmark: _Toc515647767][bookmark: _Toc516367021][bookmark: _Toc520356151][bookmark: _Toc7786]8.响应范围及文字、计量单位要求
8.1 供应商应当对磋商文件中所列的所有内容进行投标，如仅响应部分内容，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8.2 无论磋商文件中是否要求，供应商所投货物及伴随的服务和工程均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8.3 响应文件应使用规范汉字书写(专有名词须加注中文解释)，并采用通用的图形符号，不得出现与常规书写格式不符的内容。
8.4 除磋商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响应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bookmark: _Toc516367022][bookmark: _Ref467306676][bookmark: _Ref467306195][bookmark: _Toc28307][bookmark: _Toc515647768][bookmark: _Toc10364][bookmark: _Toc532473460][bookmark: _Toc2582274][bookmark: _Toc520356152]9.响应文件的组成
[bookmark: _Ref467052588]供应商应完整地按照磋商文件提供的响应文件格式及要求编写响应文件，对其响应文件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负责，成交后，其响应文件将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520356153][bookmark: _Toc532473461][bookmark: _Toc4601][bookmark: _Toc515647769][bookmark: _Toc10379][bookmark: _Toc516367023][bookmark: _Toc2582275]10.证明响应标的的合格性和符合磋商文件规定的技术文件
10.1供应商应提交证明文件，证明其响应标的符合磋商文件规定。该证明文件是响应文件的技术文件。
[bookmark: _Ref467306244]10.2上款所述的证明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包括：
10.2.1货物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的详细说明及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10.2.2货物从买方开始使用至磋商文件规定的保质期内正常、连续地使用所必须的备件和专用工具清单，包括备件和专用工具的货源及现行价格；
10.2.3对照磋商文件技术规格，逐条说明所提供货物及伴随的工程和服务已对磋商文件的技术规格做出了实质性的响应，或申明与技术规格条文的偏差和例外。
10.3	供应商应注意采购人在技术规格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设备的参照品牌型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倾向性或限制性。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承诺不以上述参照品牌型号作为磋商时判定其响应是否有效的标准。任何品牌的供应商均可依法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10.4 本条所指证明文件不包括对磋商文件相关部分的文字、图标的复制。
[bookmark: _Toc532473462][bookmark: _Toc2248][bookmark: _Toc515647770][bookmark: _Toc520356155][bookmark: _Toc23231][bookmark: _Toc2582276]11.投标报价
11.1	供应商的报价应当包括满足本次磋商全部采购需求所应提供的货物，以及伴随的服务和工程。所有响应均应以人民币报价。
11.2	供应商应在价格明细表上标明响应货物及相关服务的单价（如适用）和总价，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11.3	价格明细表上的价格应包括：响应货物（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的价格（包括已在中国国内的进口货物完税后的仓库交货价、展室交货价或货架交货价），投标货物运输（含保险）、安装（如有）、调试、检验、技术服务、培训和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所有伴随服务、工程等费用；
[bookmark: _Toc17788][bookmark: _Ref467306513][bookmark: _Toc520356156][bookmark: _Toc11514][bookmark: _Toc2582277][bookmark: _Toc532473463][bookmark: _Toc515647771]12.响应保证金
[bookmark: _Ref467306302]12.1	保证金是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本项目要求供应商提交响应保证金的，应当在磋商文件中明确保证金的数额及缴纳形式。
12.2 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保证金或保证金数额不足以及未按磋商文件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2.3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成交供应商的响应保证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成交供应商的响应保证金。
12.4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12.4.1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的；
12.4.2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12.4.3除因不可抗力或磋商文件认可的情形之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12.4.4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12.4.5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23590][bookmark: _Toc520356157][bookmark: _Toc2582278][bookmark: _Toc515647772][bookmark: _Toc532473464][bookmark: _Toc32569]13.响应有效期
13.1 响应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时间内保持有效。响应有效期不满足要求的响应，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3.2	因特殊原因，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在原响应有效期截止之前，要求供应商延长响应文件的有效期。供应商也可以拒绝延长响应有效期的要求，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bookmark: _Toc493][bookmark: _Toc532473465][bookmark: _Toc515647773][bookmark: _Toc520356158][bookmark: _Toc17074][bookmark: _Toc2582279]14.响应文件的制作
14.1	供应商应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的规定，准备和递交响应文件。电子响应文件需符合以下要求：密封递交电子“响应文件”(U 盘)除包含响应文件全部内容（PDF 格式）外还应包含分项报价表(可复制粘贴格式),其内容须与纸质版一致。
14.2	响应文件需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经其正式委托代理人按磋商文件规定在响应文件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须持有书面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并将其附在响应文件中。未按磋商文件要求签署和盖章的响应文件，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bookmark: _Toc11179][bookmark: _Toc520356159][bookmark: _Toc216582808][bookmark: _Toc515647774][bookmark: _Toc2582280][bookmark: _Toc16865][bookmark: _Toc532473466]（四）响应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2582281][bookmark: _Toc520356160][bookmark: _Toc32337][bookmark: _Toc515647775][bookmark: _Toc21645][bookmark: _Toc532473467]15.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5.1 响应文件的制作应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进行制作并递交。响应文件应当用不能被他人知悉或更换响应文件内容的方式密封。
15.2 纸质响应文件密封和递交要求：
（1）投标人应将投标文件的正本和所有副本用包装袋封分别包单独包装在密封袋中，且在封皮的右上角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2）密封袋应：
（A）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注明的地址递交至开标现场；
（B）注明项目名称、招标编号、正本或副本及“请勿在  年  月  日上午  时   分（开标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序号7的规定）之前启封”的字样。
15.3 电子响应文件密封和递交要求：
（1）电子版投标文件单独密封，使用载体为U盘，必须含有电子版投标文件及WORD版分项报价表等。
（2）注明项目名称、招标编号、正本或副本及“请勿在  年  月  日上午  时   分（开标时间，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序号7的规定）之前启封”的字样。    
[bookmark: _Toc520356161][bookmark: _Toc515647776][bookmark: _Toc2582282][bookmark: _Toc532473468][bookmark: _Toc9840][bookmark: _Toc12751]16.响应截止
16.1	供应商应在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截止时间前，将响应文件递交到竞争性磋商公告中规定的地点。
16.2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收在响应截止时间后送达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24275][bookmark: _Toc2582283][bookmark: _Toc532473469][bookmark: _Toc18537][bookmark: _Toc520356162][bookmark: _Toc515647777]17.响应文件的接收、修改与撤回
17.1	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按磋商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收响应文件。
17.2	递交响应文件以后，如果供应商要进行修改，须在响应截止时间前提出申请，供应商对响应文件的修改申请应按本须知规定编制、签署、密封。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接收，并视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递交响应文件以后，如果供应商要进行撤回的，须在响应截止时间前提出申请，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接受。
[bookmark: _Toc2582284][bookmark: _Toc532473470][bookmark: _Toc216582809][bookmark: _Toc28398][bookmark: _Toc515647778][bookmark: _Toc520356163][bookmark: _Toc12436]（五）磋商评审
[bookmark: _Toc2582285][bookmark: _Toc532473471][bookmark: _Toc7186][bookmark: _Toc25345][bookmark: _Toc520356164][bookmark: _Toc515647779]18.成立磋商小组
18.1 磋商小组由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共3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其中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磋商小组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18.2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对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资格性审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有参加磋商的资格。
18.3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的时间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
18.3.1供应商在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记录，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投标的，联合体任何成员存在以上不良信用记录的，联合体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18.3.2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经办人将查询网页存档备查。供应商不良信用记录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结果为准。供应商自行提供的与网站信息不一致的其他证明材料亦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在本磋商文件规定的查询时间之外，网站信息发生的任何变更均不作为资格审查依据。
19.磋商
19.1磋商小组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磋商小组应当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了解其报价组成情况。磋商中，磋商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磋商有关的其他供应商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磋商小组应当告知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
19.2在磋商过程中，磋商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磋商小组应当停止评审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说明情况。
19.3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由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19.4 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19.5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19.6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应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并给所有磋商供应商提供较充分的修正时间。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19.7 磋商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3家。磋商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需经磋商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3家以上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文件。
19.8 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退还退出磋商的供应商的保证金。
19.9  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后，由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bookmark: sendNo]19.10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对满足价格扣除条件且在响应文件中提交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相关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供应商，按照相关价格扣除规定和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要求执行。
19.11落实其他政府采购政策条款，具体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bookmark: _Toc515647783][bookmark: _Toc6092][bookmark: _Toc532473475][bookmark: _Toc4950][bookmark: _Toc2582289][bookmark: _Toc520356167]20.响应无效
20.1如发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响应将被认定为响应无效：
20.1.1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要求签署、盖章的；
20.1.2未满足响应文件中的实质性要求；
20.1.3属于串通投标，或者依法被视为串通投标；
20.1.4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20.1.5属于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响应无效情形；
20.1.6不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bookmark: _Toc31289][bookmark: _Toc24972][bookmark: _Toc515647786][bookmark: _Toc2582292][bookmark: _Toc532473478][bookmark: _Toc520356169]21.保密要求
21.1 磋商将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21.2	有关人员应当遵守评审工作纪律，不得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从评审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bookmark: _Toc12143][bookmark: _Toc23904][bookmark: _Toc515647787][bookmark: _Toc216582810][bookmark: _Toc2582293][bookmark: _Toc532473479]
（六）确定成交
[bookmark: _Ref467307010][bookmark: _Toc23617][bookmark: _Toc520356170][bookmark: _Toc515647788][bookmark: _Toc23762][bookmark: _Toc532473480][bookmark: _Toc2582294]22.成交候选人的确定原则及标准
22.1 除磋商小组受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的情形外，磋商小组应当根据综合评分情况，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
[bookmark: _Toc520356171][bookmark: _Toc515647789][bookmark: _Toc23951][bookmark: _Toc2582295][bookmark: _Toc532473481][bookmark: _Toc9653]23.确定成交候选人和成交供应商
23.1 磋商小组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数量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采购人在成交候选供应商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23.2 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规定，采购人书面授权磋商小组按照成交候选供应商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bookmark: _Toc2582296][bookmark: _Toc515647791][bookmark: _Toc30170][bookmark: _Toc532473483][bookmark: _Toc31099][bookmark: _Toc520356174]24.发出成交通知书
[bookmark: _Toc532473484][bookmark: _Toc515647792][bookmark: _Toc2582298][bookmark: _Ref467306377][bookmark: _Ref467307204][bookmark: _Toc7779][bookmark: _Toc790][bookmark: _Ref467307062][bookmark: _Ref467306978][bookmark: _Toc520356175]在响应有效期内，成交供应商确定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成交公告。在公告成交结果的同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通知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七）合同及履约验收
25.签订合同
25.1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bookmark: _Toc520356176][bookmark: _Ref467307090][bookmark: _Ref467306425]25.2	磋商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25.3 如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成交供应商须按响应函内容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支付赔偿；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排序，确定下一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25.4 当出现法律法规规定的成交无效或成交结果无效情形时，且合格的供应商数量符合规定，采购人可与排名下一位的成交候选人另行签订合同，或依法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bookmark: _Toc515647793][bookmark: _Toc22555][bookmark: _Toc14080][bookmark: _Toc2582299][bookmark: _Toc532473485]26.履约保证金
	如果需要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应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
27.履约验收
      按合同约定          
[bookmark: _Toc2583659][bookmark: _Toc532473486][bookmark: _Toc29408][bookmark: _Toc2582300][bookmark: _Toc3090][bookmark: _Toc515647794]28.招标代理费
    本项目是否由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费及招标代理费标准，按照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583660][bookmark: _Toc518923099]29.政府采购合同线上信用融资
[bookmark: _Toc518923102][bookmark: _Toc2583663]   成交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的，可以在取得成交通知书后，通过“政府采购合同线上信用融资系统”，向相关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申请政府采购融资服务。
（八）质疑和投诉
30.质疑
30.1  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有关规定，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依法向采购人或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30.2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加所本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依法获取可质疑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也可以依法提出质疑。投标人所提出的质疑问题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招标代理机构，并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等信息。投标人可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和投诉。其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投标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代理人提出质疑和投诉，应当提交投标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联 系 人：盛  皓    联系电话：0951-7686061
地  址：银川市凤凰北街领秀一居11号综合楼8楼
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次数应符合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的规定。超出法定质疑期提交的质疑将被拒绝。
30.4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质疑函，应当在收到质疑函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并通知质疑供应商和相关供应商。
31.投诉
31.1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第四章 项目说明和采购需求

（一）、法庭科学法医智能曲面立体测算鉴定系统
本系统由光学立体成像仪和三维影像采集分析系统组成。
一、系统主要功能：
1、软件自带模型捕获功能，可对采集模型显示角度快速捕获并进行编辑；
[bookmark: _GoBack]2、光学立体成像仪具有控制模式按钮，可以实现视图操作模式与快门调整模式之间的切换。无需通过计算机键盘/鼠标操作即可完成对扫描软件相关模式进行调整。包括视图缩放功能、快门调整功能等（★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期内的光学立体成像仪校准证书）；
3、针对人体进行无变形的近距离脱影拍摄，再利用相机自动拼接的功能就能够得到高质量大容量相片，便于刑侦案件的分析比对和保存；
4、模块化、组合化设计，可以固定放置也可用三脚架放置，调节方便；
5、智能混合定位技术：光学立体成像仪能通过软件自动拼接数据，无需比例尺；
6、三维影像采集分析系统支持三维测量功能，包括距离、面积等测量；
7、能够对3D图任意选择三点，自动计算沿表面的曲线长度，测量精度在0.1mm数量级，对于复杂的损伤造成多处斑痕时整个体表伤痕或斑痕测量过程不到3分钟完成；
8、能够实时显示并能对三维立体图进行任意角度旋转缩放及任意裁剪（剪裁：鼠标任意形状框选）； 
9、能够按照案件编号保存并输出3D图和平面图像,并且能够在图像上加箭头及放置文本；
10、精巧型驱动模组，现代简约设计，调校简单低噪音自我维护；
11、具有极高的直度及扭拧度，轨梁合一，并具有自润滑及清洁功能；
12、具有步进电机驱动，运行平稳，具有多重保护，脱影灯锂电池可在梁上充电；
13、三维影像采集分析系统软件能够提供拼接、融合、构网、简化、自动纹理映射等功能；
14、支持一定数量的撤销、重做操作；
15、三维影像采集分析系统软件支持活体损伤检验及尸表伤害检验；
★16投标文件中提供省级或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验单位出具的尸表三维影像采集分析系统检测报告。
二、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1、智能计算面积误差≤0.001㎡，长度误差≤0.01cm；
2、单幅采集速度≤0.8秒；
3、空间点距≤0.280-3.200mm；
4、拼接方式：全自动拼接；（也可支持特征拼接、转台拼接、标记点拼接）；
5、采集精度≤（0.010-0.100mm）； 
6、输出数据：无需第三方软件，直接生成STL三角网格面数据；
7、支持3D打印支持多种数模格式，支持一键导入第三方处理软件。兼容软件：3D Systems（Geomagic®Solutions）、I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Siemens（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Sofimage）等；
8、采集方式：非接触式；
9、支持的数据格式：OBJ、ASC、STL、PLY、VTX、WRL、AC、ABC、GLTF、FBX、DAE等；
10、高像数模块参数：彩色分辨率≥200万像素，空间点距0.2mm ～2mm；尺寸≤50mm×58mm×66mm×Φ22mm×34mm；
11、单片采集面积≥10×10mm；
12、采集精度：≤0.1mm；
13、镜头≥200万像素（三目结构）；
14、光源：安全冷光源；
15、数据拼合：内置彩色采集模块，可将三维模型数据与彩色数据拼合为彩色三维模型；
16、采集距离：≥40CM；
17、三维测量：无需比例尺，可测量距离、角度和面积；
18、采集速度≥30帧/秒；
19、采集模式：多用模式；
20、三维建模：系统可自动识别采集客体、提示采集距离、实时展示采集结果，并对采集数据进行三维建模，可通过光学立体成像仪实现视图缩放、快门控制；
21、安全性能：①绝缘电阻：电源插头或电流引入端子与外壳裸露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环境条件下应大于400MΩ；②耐压试验：产品带电部分与外壳之间应能承受50Hz、1000V的交流电压，历时1min的耐压试验，不应有闪烁或击穿现象。
三、系统配套配件尺寸：
1、支柱直径≤∅21mm；
2、支柱高度≥260mm；
3、连杆直径≤∅10mm；
4、活动柱插杆直径≤∅15mm；
5、活动柱插杆长度≤36mm；
6、活动柱跨距≥270mm；
7、滑轨长度≤63mm；
8、滑轨宽度≤17.5mm；
9、滑轨厚度≤13mm；
10、大刀杆长度≥158mm；
11、小刀杆长度≥78mm；
12、 竖尺长度≥178mm；
13、竖针直径≤∅7mm；
14、竖针长度≤13mm。
四、数据处理专用计算机（便携式）
1、2T硬盘；
2、 DVD刻录光驱；
3、 16G内存；
4、 2G独立显卡；
5、 1080分辨率；
6、 CPU为酷睿双核I7九代处理器。
（二）、法医影像采集系统
一、主要性能：
1、光密度范围：不低于4.2D；
2、采集速度：≤12秒@14〞×17〞；
3、硬件接口：USB2.0；
4、分辨率：≥1400dpi；
5、几何失真率：≤1% ；
6、电压/频率/功率：AC100-240V/47-63Hz/≤55W；
7、光源：LED即开即扫无需预览一次成像；
8、重量：≤10kg；
9、使用寿命≥100000小时； 
二、系统参数：
1、滑杆长度≤370mm；
2、滑杆直径≤∅10mm；
3、导杆直径≤∅10mm；
4、导杆长度≤370mm；
5、滑块直径≤∅17mm；
6、滑块长度≤39mm；
7、测针直径≤∅5.5mm；
8、测针长度≤300mm；
9、测杆长度≤282mm；
10、测杆直径≤∅6mm；
11、测杆锤身直径≤∅10mm；
12、测杆锤头直径≤∅5.5mm；
13、测杆长锤头长度≤15mm；
14、测杆短锤头长度≤12mm；
15、连接板长度≤40mm；
16、连接板宽度≤16mm。
（三）灰阶显示器
1、屏幕尺寸:21英寸；
2、灰度2MP；
3、分辨率:1200×1600/1600×1200；
4、接口：DVI，PD
（四）高清数字耳镜
1、图像显示仪：3英寸LCD；
2、接口：USB 2.0/AV（2.5mm TRS）；
3、内置加长内窥镜管；
4、存储格式：图片:JPG/视频：MOV；视频格式：NTSC/PAL；
5、存储空间：内置4GB；
6、电源：可更换且可充电的锂电池（3.7V-2950毫安）；
7、影像模块清晰度：HD 720P（960×720）；
8、景深：10-30毫米；
9、照明光源：白色LED（色温4500k）；
10、其他：标配20厘米光纤管（直径3.9毫米），可方便查看无法直接检查的部位，如可以扩展至鼻、喉部位的观察和照相和视频。
（五）肢体检测仪装置
一、操作环境: 温度0℃ ~ 50℃；
二、适宜湿度: 20% ~ 85%RH；
三、用途：采用电子陀螺仪芯片和微处理器制作的肢体关节功能测量仪,以数字显示的形式实时显示测量结果，从而提高精确度、可重复性和实时性, 用于鉴定肢体损伤程度（投标文件中提供肢体各关节测量的固定臂和活动臂测量方法）；
四、配套产品技术性能指标：
1、肢体关节功能测量仪；
1）测量部位:颈椎\腰椎\肩关节\髋关节\腕关节\踝关节；
2）测量项目:屈曲\伸展\旋转\上举\后伸\内翻\外翻\背曲\跖曲；
3）连接背板厚度≤2mm，连接底板厚度≤5mm，孔距≤42mm，连接孔直径≤4.6mm，直角圆弧半径≤5mm，边线圆弧半径≤0.5mm，水平连接孔内径≤5.1mm，纵向高度≤61mm，竖板宽度≤42mm，底部宽度≤26mm。
2、绑带式手功能关节数显测量仪  
1）测量部位:拇指\示指\中指\环指\小指
2）关节:指掌\近端\指间\远端
3）测量项目:屈曲\外展\过伸
4）内圆弧半径≤2mm，大定位板内侧边长≤34mm，内侧间距≤4mm，内侧纵向跨距≤17mm，转角圆弧半径≤10mm，立面倾斜角≤41°，过渡边线长度≤18mm，压板长度≤76mm。
3、手指开合度测量尺 
1）测量部位:拇指-示指\示指-中指\示指-环指\示指-小指\中指-环指\中指-小指\环指-小指\拇指-小指
2）测量项目:开合
3）厚度≤5mm，宽度≤33mm，水平导程≤170mm，定位深度≤1.5mm，定位宽度≤26mm，卡件纵向边长≤15mm，卡件横向边长≤5.5mm，滑块尾部夹角≤30°，滑块中部宽度≤12mm，滑块内圆弧半径≤1.5mm
4、支架式关节数显测量仪
1）测量部位:腕关节\2-5指掌关节
2）测量项目:桡屈\尺屈
3）动尺杆长度≤246mm，扁口边线长度≤10mm，扁口孔距≤7mm， 定位面长度≤8mm，锁紧块夹角≤96.7°，锁紧块厚度≤10mm，锁紧块水平长度≤30mm，连接孔内径≤5.1mm，定尺杆长度≤206mm。
5、手功能体表痛感测试仪
1）正中神经损伤：检测示指、中指末节指腹处，
2）尺神经损伤：检测小指末节指腹处，
3）头部直径≤1mm，头部长度≤1.5mm，根部宽度≤6.5mm，透视窗8个，基板直径≤56mm，透视窗长度≤6mm，透视窗宽度≤4mm。
6、手功能数显测量仪 
1）测量目的:胸腰椎的侧屈辅助测量，
2）厚度≤1.2mm，横向边长≤26mm，刻线间隔≤1mm，壳体宽度≤28mm，壳体厚度≤12mm，头部圆弧半径≤14mm，按钮数量3个。
★五、以上产品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期内的具有CNAS资质机构出具的校准证书。
六、关节互动度辅助测量装置：高度：59mm~160mm可调；脚撑展开：≥700mm（投标文件中提供实物图片，且图片中有清晰可见标尺）。
（六）损伤鉴定系统工作站
1、 工作站：
1）处理器：≥酷睿i7 十代；  
2）内存：≥32G； 
3）显卡：显存≥8G ；
4）固态硬盘:≥250G；
5）机械硬盘：≥2T ；
6）显示器：≥27寸,分辨率3840×2160（4K），刷屏率144HZ，屏幕可旋转为竖屏。
7）机箱：定制机箱； 
8）光驱: DVD刻录光驱；
9）配“会声会影2020”正版安装包+素材包+学习教程。
2、彩色打印机：
1）双面打印：支持自动双面打印；
2）输稿器: 支持自动输稿器；
3）技术类型：墨仓/加墨式打印；
4）打印分辨率:≥600*600dpi；
5）扫描分辨率:≥1200*1200dpi；
6）接口:有线,无线,有线&无线,USB,云打印,移动APP打印。
（七）文字字符处理仪
纸质打印文档扫描自动生成文字（含识别软件），用于将病例等纸质打印文档扫描自动生成文字，代替了人工手打输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像这样的处理工作原来要法医花很长时间打字输入，现在高效快捷，几十页的病历报告分分秒秒完成，代替了人工手打输入，提高了便捷性，识别率≥98%。
1、拍摄范围：A3/A4幅面切换；
2、主摄像头像素：1500万真实像素 光学分辨率4416*3312dpi；
3、拍摄速度：1秒；
4、输出文档格式：PDFWOED TXT；
5、扫描图片格式：JPG TIF PDF BMP TAG PCX PNG RAS；
6、录像格式：AVI WMV；
7、感光器件：CMOS；
8、标配接口：USB2.0；
9、光源补偿：自然光+带360度广角透镜的1W大功率LED补光灯；
10、包含配套辅助件：
1）、笔杆直径≤∅8mm；
2）、弓形杆直径≤∅6mm；
3）、弓形杆开口间距≤170mm；
4）、笔尖长度≤14mm；
5）、笔尖套直径≤∅14mm；
6）、笔尖套长度≤22mm；
7）、轨尺长度≤250mm；
8）、轨尺长度≤250mm；
9）、轨尺宽度≤17.5mm；
10）、轨尺厚度≤13mm；
11）、底座长度≤104mm；
12）、底座宽度≤67mm；
13）、底座高度≤33mm。
（八）操作台
1、材质工艺:钢制结构;
2、饰面工艺:油漆工艺；
3、高级皮质可调节靠背座椅，调节角度大于160度。
（九）数字倾角水平尺、水平仪倾角尺电子数显水平仪
1、尺寸：608*27*59；
2、测量范围：1-360度；
3、测量精准度＜0.05度；
4、操作时间＞100小时；
5、重量≥0.7kg；
6、总重量小于1.23kg；
7、其上要有纵行和横向水平显示泡。
（十）人体损伤鉴定照相机
1、产品类型：中端单反；  
2、操作方式：手动和自动；  
3、传感器类型：CMOS；  
4、传感器尺寸：APS画幅（23.5*15.7mm）；    
5、有效像素：2088万；              
6、支持录制4k超高清视频；    
7、配备用电池1块，32G内存卡1个。
（十一）人体损伤鉴定摄像机
1、产品定位：家用摄像机
2、光学变焦：30倍
3、投影功能：投影光源亮度：约25流明....>>
4、最低照明度：标准模式：6lux（1/25秒快....>>
5、存储介质：MicroSD/SDHC/SDXC存储卡....>>
6、存储容量：32GB
7、座充，摄影包，备用电池1块，三脚架，64G内存卡 ，内置投影仪。
注：本系统需要与公安厅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管理平台进行对接，无法对接视为不实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承诺书原件）



第五章 评标方法和标准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进行评标工作，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评标的组织工作。工作程序如下：
一、评标准备工作，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负责
1.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
2.宣布评标纪律，集中保管通讯工具；
3.公布投标人名单，告知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
4.组织评标委员会推选评标组长，采购人代表不得担任组长；
5.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要求介绍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律、招标文件。
二、符合性审查工作
评标委员会开展符合性审查。符合性审查是指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从商务和技术角度对投标文件的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做出响应。
1.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如有）；
2.依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如本项目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评标委员会在审查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后，按投标报价从低到高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得对投标人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
如本项目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进行评审打分，以评审得分从高到低顺序确定中标候选人。
评标委员会每位成员独立对每个有效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打分；然后汇总每个投标人的得分，计算得分平均值，以平均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按排序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三、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核对评标结果
四、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或者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供应商
五、评审标准中应考虑下列因素
1.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1.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中小企业：本项目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8%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应当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第五部分投标文件组成及格式）。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 中型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企业：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提供 141 号文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不再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本项目对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8%的扣除监狱企业：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再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不重复享受政策。
2.同品牌处理办法
如采用最低评标办法，则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中评标办法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参加评标的投标人；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投标将被认定为投标无效； 
如采用综合评标法，则核心产品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3.中标候选人并列时的处理方式 
如采用最低评标办法，则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对投标供应商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评标结果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报价均相同的处理方式：由评标委员会或采购人随机抽取方式确定；
如采用综合评标法，则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修正和扣除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与投标报价均相同的处理方式：由评标委员会或采购人随机抽取方式确定。
评审因素和指标：
	评标项目
	评标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投标报价
	30 分
	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评标基准价是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除低于成本价的投标报价被拒绝外，最低报价得30分。得分结果由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列为各自最终得分。

	商务响
应情况 
	5 分
	不能实质性满足本次招标商务要求的为无效标书。
满足招标文件商务条款得3分，投标人商务条款优于招标文件所对应的商务条款，每有一项加1分，加至标准分为止。

	技术指
标、参数
	30分
	满足招标文件重要技术指标及一般参数要求的得30分，以此为基础：招标文件中带“★”的产品参数为重要技术参数，不能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中重要技术指标，每一项减5分；投标人一般技术指标、参数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相应技术指标、参数的，有一项减2分；两项扣完为止。

	企业业绩
	5 分
	供应商提供2018年9月起到至今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或设备类似业绩，每提供1个业绩得1分，最高得5分，不提供者不得分。（以投标文件中附的项目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为准否则不予计分）

	实施方案
	15分
	投标单位应针对本项目的实际特点以制定相关的实施设计方案，评委根据各投标单位的实施方案进行横向比较、综合评审： 
1、 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符合用户要求和实际情况、总体科学合理、描述清楚、具体，对项目应用领域有深刻理解，具备应用前瞻性且完全满足用户需求且优于其他投标的得 10-15 分； 
2、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符合用户要求和实际情况、总体科学合理、描述清楚、具体，对项目应用领域理解一般，技术方案科学合理，内容基本可行，内容基本响应招标要求的得 5-9分； 
3、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应用领域理解不完全，方案不科学合理，内容不可行，内容不响应招标要求的得 1-4 分，不提供技术服务方案的不得分。

	售后服务 
	15分
	投标单位需结合项目的实际特点来制定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评委根据各投标单位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售后服务承诺、售后服务体系、售后服务内容、问题解决方案、售后服务响应及时程度）进行横向比较、综合评审：售后服务承诺全面具体，售后服务体系完善，售后服务内容详细具体，问题解决方案全面具体，售后服务响应及时的，得 10-15分；售后服务承诺较为全面具体，售后服务体系较完善，售后服务内容较详细具体，问题解决方案较全面具体，售后服务响应时间较为及时，得 5-9 分；售后服务承诺不够全面具体，售后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售后服务内容不够详细具体，问题解决方案不够全面具体，售后服务响应不够及时的，得 1-4 分；不提供售后服务的不得分



注：根据政府采购活动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以下事项不得作为评审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已作为资格条件事项；
（2）涉及企业规模条件事项；
（3）附加金额要求的业绩；
（4）对合同条款的任何变更与偏离；
（5）与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不对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事项；
（6）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无关的事项；
（7）对投标人进行横向比较；
（8）非区间评审因素对应区间得分；
（9）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
（10）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11）其他不得作为评审因素的事项。



第六章 政府采购合同范本(仅供参考）
合同双方： 
委托人： （下简称甲方） 
受托人： （下简称乙方） 
甲方通过宁夏天呈鑫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组织的公开招标方式采购活动，经评标委员会的评审，决定将本项目采购合同授予乙方。为进一步明确双方的责任，确保合同的顺利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按如下条款签订本合同： 
一、项目名称及内容 
本合同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同招标文件规定。 
二、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 招标文件及变更公告； 
(2) 招标文件标准文本中的“合同条款”； 
(3) 中标公告； 
(4) 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及书面承诺函； 
(5) 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 合同金额 
本合同的总金额为    元(人民币大写：)。 
四、供货期限 
乙方应于合同签字生效后，于内完成合同规定的相应内容，由甲方进行验收。 
五、验收要求 
（一）质量标准 
乙方保证提供的货物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范、本次采购相关文件中的全部相关要求及乙方相关货物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范中之较高者。 
（二）验收组织 
甲方负责组织验收工作，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须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于验收结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告。 
（三）验收程序 
1、成立验收小组，验收人员应由甲方代表和技术专家组成。 
2、验收前要编制验收表格。 
3、验收时双方要按照验收表格逐项验收。 
4、验收方出具验收报告。 
六、付款方式 
1、货到并验收合格付全款  %，余  %质保金一年后付清。 
2、甲方每一笔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 
七、售后服务 
（一）乙方对合同货物的质保期为验收证书签署之日起   年。 
（二）根据甲方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检机构检验的检验结果， 发现货物的质量或性能与政府采购合同不符；或者在质量保证期内，证实货物是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等），甲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在收到通知后  天内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部分。 
（三）如乙方在收到通知后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时间内，没有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八、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    元(人民币大写：)，收受人为    ，期限为验收合格后。如乙方未能按期履行合同，甲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获得经济上的赔偿。 
九、违约责任 
（一）乙方供货期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如果乙方由于自身的原因未能按期履行完合同，甲方可从履约保证金中获得经济上的赔偿。其标准为按每延期一周收取合同金额的   %，但误期赔偿费总额不得超过履约保证金总额。一周按 7 天计算，不足 7 天按一周计算。在此情况下，乙方不得要求甲方退还其履约保证金。 
（二）乙方供货安装期内未能履约。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能按时履约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的理由、延误的时间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有权决定是否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如甲方终止合同，乙方不得要求甲方返还履约保证金；如甲方同意延长合同的履行时间，乙方必须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乙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三）乙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必须重新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乙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四）乙方将合同转包、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乙方进行采购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五）甲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六）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收货物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验收合格后，甲方未能按时提请付款，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八）甲方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十、合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签订。 
十一、合同的终止 
（一）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议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3、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4、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合同的条款。 
（二）对本合同终止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合同终止而受到的损失。对合同终止双方均无过错的，则各自承担所受到的损失。 
十二、其他 
（一）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有关承诺签订采购合同，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执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甲乙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三）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四）本合同如发生纠纷，甲乙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按以下第（   ） 项方式处理：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向申请仲裁。
②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一式肆份，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买 方：                             卖 方：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日 期：                             日 期:

第七章 响应文件格式



（封  面）




响   应  文  件
                

项目名称:青铜峡市公安局人体损伤鉴定专家辅助系统项目采购





供 应 商：（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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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响应函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我（单位/本人，以下统称我方）自愿参加              （项目名称和招标编号）项目,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授权  (姓名和职务)代表我方           （投标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的有关事宜。
二、我方愿意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的服务。
三、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文件，包括所有补充通知（如有），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误解的权利。
四、我方同意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缴纳保证金，并承诺自响应截止时间至本项目发布成交公告为止，撤销响应文件的、或者成交后不依法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或者成交后不按照本采购文件规定缴纳招标代理费的，我方将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本采购文件公布的保证金作为违约赔偿金。
五、我方愿意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供与项目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所有文件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六、一旦我方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字生效后按照约定时间完成项目，并交付采购人验收。 


供应商：				     		（盖公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邮编：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二．响应一览表                               
	项目名称
	

	响应价格
	人民币小写(元):

	
	人民币大写:

	备  注
	响应价格为供应商考虑各种因素（含折扣、优惠等）的最终报价。



供应商：         （盖章）
年     月     日


三．响应价格明细表（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内容（型号及主要规格、技术参数）
	单价
	数量
	总价（元）
	合同履
行期限

	1
	
	
	
	
	
	

	2
	
	
	
	
	
	

	3
	
	
	
	
	
	

	4
	
	
	
	
	
	

	5
	
	
	
	
	
	

	6
	
	
	
	
	
	

	7
	
	
	
	
	
	

	8
	
	
	
	
	
	

	…
	
	
	
	
	
	

	
	合计
	
	



供应商：         （盖章）
年     月     日




四、采购需求响应表（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序号
	服务 
名称
	磋商文件规定
	响应文件响应情况
	偏离
情况

	
	
	服务内容
	服务内容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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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购需求及相关要求响应详情
（本部分由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的采购需求和相关要求填写，附详细的方案和相应的承诺等。）




六、资格证明文件
（一）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或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二）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本授权书声明：           （供应商名称）的       （法人代表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方就        （采购项目名称）购项目投标活动的合法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                                 
传真：                                       
电话：                                         
（附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自然人投标的或法定代表人投标的无需提供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书
资格承诺函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我单位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我单位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投标人承诺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承诺书）

（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缴纳记录和税收的承诺书
资格承诺函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我单位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投标人承诺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和税收；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承诺书）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书
资格承诺函

致：（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我单位参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申请人承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承诺书）

（六）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要求的资格证明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footnoteRef:0]，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footnoteRef: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0:  供应商需按提供的货物标的分别填写，未按规定填写的，视为未提供《中小企业申明函》。]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监狱企业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监狱企业，且本单位参加         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